
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參考便覽

本 參 考 便 覽 臚 列 一 般 資 料 ， 供 適 合 根 據 補 地 價 仲 裁 先 導 計 劃  

(「先導計劃」 )進行仲裁的土地契約修訂交易 (註 1 )  的申請人  (「申請

人」 )參考。根據先導計劃，政府可挑選某些個案的申請人，並建議

他們採用仲裁方案，以釐定應付的補地價金額。申請人亦可根據先導

計劃，申請就處理中的相關土地契約修訂交易進行仲裁。申請人根據

先導計劃獲建議仲裁方案時，或根據先導計劃向地政總署提出仲裁申

請前，應參閱以下的一般資料。  

2. 由 2020 年 8 月起，先 導 計 劃 推 行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(改 善 措 施 的 概 要

載 於 附 錄I)。  先 導 計 劃 繼 續 以 試行 形 式 延 長 兩 年 至2024年10月23  日 。

關 於 先 導 計 劃 改 善 措 施 的 相關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， 可 點 擊 以 下 連

結 閱 覽 ：

https://www.landsd.gov.hk/doc/tc/exc_mod/arbitration/Arbitration_Doc6.pdf

3.  仲裁範圍

仲裁事項僅限於釐定補地價金額。假如關乎政策和影響整個行業

的根本問題，例如申請人就如何詮釋土地契約 (例如：如何詮釋土地

契約所批准的「工業」用途  )及／或政府政策 (例如：應付補地價金

額為修訂土地契約「前」和「後」的相關價格差額，以及／或申請人

向受影響居民提出和支付的補償不得從補地價金額扣除 )等其他事

項，因與政府持不同意見而不接納補地價估值，這些問題便不會根據

先導計劃予以仲裁。  

4.  應付的補地價金額

仲裁是同意解決爭議的程序，經有關各方同意把爭議交由仲裁庭

裁定。在展開仲裁程序之前，會先訂定申請人和政府雙方同意的補地

(註 1 )  所指的土地契約修訂交易包括透過換地進行的土地契約修訂。

https://www.landsd.gov.hk/doc/tc/exc_mod/arbitration/Arbitration_Doc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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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金額的上限和下限。假如仲裁庭裁定的金額處於所定的上限與下限

之間，則會採納仲裁庭裁定的金額作為應付的補地價金額；假如仲裁

庭裁定的金額高於上限或低於下限，則會以上限金額或下限金額 (視

乎屬於何種情況而定 )，作為應付的補地價金額。  

5.  申請

地政總署處理申請人仲裁申請的一般程序，載述如下：

(a)  為免生疑問，現訂明地政總署會行使全權及絕對酌情決定

權，按照每宗仲裁申請的個別情況，考慮依據先導計劃提出

的仲裁申請。地政總署可接受或拒絕任何該等申請。在不損

害上述酌情決定權的情況下，倘若申請人就土地契約修訂交

易應付的補地價金額提出至少一次上訴後，仍無法就補地價

金額與政府達成協議，則申請人和地政總署 (統稱「雙方」 )

任何一方，可提出以仲裁解決雙方就該筆金額的分歧。   

(b)  仲裁申請須送交地政總署估價組 (地址：香港鰂魚涌渣華道

333  號北角政府合署 19 樓 )，由總產業測量師 (估價 )辦理。

假如申請獲接納並予繼續處理，地政總署將聯絡申請人，以

及着手就相關的土地契約修訂交易，向申請人發出具約束力

的基本條款建議書 (「建議書」)；同時亦會發出仲裁協議 (「要

約」 )，提出仲裁方案予申請人考慮，而申請人也可再就補

地價金額提出上訴。仲裁協議的重點概要，載於附錄 II 以

供參考。   

(c)  與個案相關的資料便覽及爭議清單，會以附件形式成為仲裁

協議的一部分。資料便覽載列土地契約修訂交易的基本條款

及其他經由雙方同意的相關事宜，例如契約詮釋、政府政策

及與評估和釐定補地價金額相關的常規，包括政府既定估價

基準，以及其他必要的估價元素。該等事宜均無須予以仲

裁。爭議清單載列雙方未能達成協議的具體事項 (一般關乎

用作計算補地價金額的估價元素 )，由仲裁庭在決定補地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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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額時裁定。   

 

(d)  仲裁方案如在要約述明的限期前不獲申請人接納，便告失

效。申請人可根據要約載列的規定，再就補地價金額提出上

訴。申請人再就補地價金額提出的任何上訴，均會按照正常

補地價商議程序處理。  

 

6.  保證金  

 

 申請人須在簽署仲裁協議接受要約時，向政府支付政府最後提出

的補地價金額的 15%作為保證金，其中至少 10%須為現金。政府可考

慮接受申請人以履約保證方式支付餘下 5%的保證金，該履約保證只

會在申請人違約時才兌現。  

 

7.  限制及讓與  

 

 簽署仲裁協議接受要約後，直到雙方妥為簽立文件以完成土地契

約修訂交易，有關地段的讓與及／或股權轉讓 (假如申請人是一家公

司 )會設有限制。就此，申請人須簽立承諾書，並把承諾書交回地政

總署。   

 

8.  申請人須遵照建議書的條款及條件，把已簽立的仲裁協議連同承

諾書和保證金一併交回地政總署。   

 

9.  其他須知事項  

 

(a)  先導計劃不構成政府的任何陳述，亦不得令申請人期望地政

總署會提出仲裁方案，或期望向地政總署提交的任何仲裁申

請會獲得處理或接納，或期望任何處理土地契約修訂交易的

法律責任已經產生。如有需要，地政總署會參考附錄 III 所

說明的一般準則，為先導計劃的個案工作訂定優先次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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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仲裁過程會予以保密。政府會透過土地契約修訂交易文件在

土地註冊處註冊的常規做法，披露補地價金額。政府會保留

權利，在相關土地契約修訂交易簽立並在土地註冊處註冊文

件後，行使其絕對酌情決定權，向公眾披露有關仲裁個案、

獲委任的仲裁員、仲裁過程實際所需時間、所收取的補地價

金額，以及其他如地段位置及編號等相關資料。  

 

(c)  仲裁庭會由三位仲裁員組成，全部經政府和申請人雙方同意

和委任。仲裁庭主席由法律專業人士出任，可以是退休法

官，或在取得專業資格後具備至少十年經驗的合資格律師。

仲裁庭主席由雙方提名，並須獲雙方同意。雙方可各自提

名，並透過協商達成共識。至於另外兩名聯席仲裁員，則為

估價專業人士。具體而言，該兩名仲裁員須為專業測量師，

而且 (i)  為某個測量師專業團體成員至少七年，而《測量師

註冊條例》 (第 417 章 )接受該測量師專業團體的成員註冊；

(ii)  在土地事宜及估價方面具備至少十年經驗；以及 (iii)  為

《測量師註冊條例》 (第 417 章 )下的註冊專業測量師 (註 2 )。

申請人和政府 (即地政總署 )會各自提名一名估價專業人

士，經對方同意後便可獲委任。申請人宜聘用勝任的專業人

士，以便在整個仲裁過程中，包括委任仲裁員的事宜上，向

申請人提供協助。  

 

(d)  仲裁員必須就其獨立身分和公正行事作出書面聲明。在作出

聲明時，仲裁員必須披露可能與個案有關連的一切事項，並

承諾會在仲裁過程中持續履行有關披露的責任。根據先導計

劃獲政府和申請人委任的仲裁員，屬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

201 章 )第 9 條所指的代理人。他們必須聲明沒有就有關的仲

裁個案索取或接受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界定的任何利益，並

承諾不會索取或接受該等利益。仲裁員所須簽署的聲明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註 2 )  滿足上述 (i)及 (i i)兩項但不能滿足 (i i i)項的人選，仍然有資格獲委任為

仲裁員，條件為他們在土地事宜及估價方面所具備的至少十年經驗當

中，須包括在香港的土地事宜及估價方面的充足經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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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，載於附錄 IV。仲裁員的聲明一經簽署並夾附於由政府

和申請人所簽訂的仲裁協議後，仲裁員便成為仲裁協議的其

中一方，必須遵循協議所有條文，確保仲裁程序進行得當。

仲裁協議內會加入防止串謀的條文。政府保留權利，行使其

絕對酌情決定權，披露聲明內容。  

(e) 雙方須各自承擔本身的法律費用及其他費用。仲裁程序的費

用 (雙方本身的費用除外 )，包括仲裁庭的費用和開支 (涵蓋聘

用三位仲裁員的費用 )，須由雙方平均分擔，除非仲裁庭酌

情認為其他分攤方法更為恰當。

10.  發布本參考便覽及附錄的目的，只為提供一般資料以供參考。地

政總署保留不作任何事先通知而修訂本參考便覽及附錄的全部或任

何部分，以及先導計劃其他細節的一切權利。本參考便覽內容不得以

任何方式損害或限制政府在此事宜上的立場，包括政府作為地主的酌

情決定權。  

附錄 [請參考英文版本 ] 

I  2020 年 8 月先導計劃的改善措施概要  

II 仲裁協議重點的概要  

III 根據先導計劃提交申請的一般考慮準則

IV 仲裁員所須簽署的聲明範本




